
新北市 114 學年度初任校長 

課程及教學領導實踐社群實施計畫 
114年8月21日新北教研資字第1141685434號函公告 

壹、 依據：新北市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

品質計畫。 

貳、 目的： 

一、 探討新課綱課程內涵，實踐公開授課歷程精神，提升初任校長新課

綱教學領導知能。 

二、 創新課程教學模式，發揮校長課程教學領導的動能，成為學校課程

實踐的典範，鼓勵參與輔導團好課博覽會的發表。 

三、 發展素養導向教學，善用數位教學的工具，確保教師教學專業，提

升學生學習效能。 

四、 落實課程評鑑，設計有效的評量工具，從學生的學習回饋中檢視教

與學的連結。 

參、 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 承辦學校：樟樹實中、雙溪高中、板橋國中、蘆洲國中、欽賢國中、

育林國中、桃子腳國中小、屈尺國小、德拉楠實小、石碇國小、中

角國小、橫山國小、大鵬國小、和美國小、十分國小、福連國小及

柑林國小共計17間。 

肆、 參與人員：本市114學年度初任校長及前兩年有興趣持續參與的校長及

駐區督學。 

伍、 計畫期間：114年8月至115年7月。 

陸、 運作方式： 

一、 辦理方式可採講座、會議、觀摩、參訪、研討等，由社群成員與講

師討論，擬定各場次活動內容與主題，以提升校長課程及教學領導

能力。 

二、 確認活動內容後，各場次承辦學校請於活動前1個月函知社群成員

並副知本局。 

三、 114學年度預計辦理17場次(如附件1)，每位初任校長需承辦1場並至

少參加3場社群活動。 



柒、 經費來源：本案每校補助新臺幣（以下同）1萬5,000元整，由教育部

及本局專業成長相關經費支應，經費動支前請學校應擬實施計畫，依

本案經費支用標準填具編列基準表（如附件2），並經學校會計及校長

核章後，始得執行。 

捌、 預期成效：初任校長皆能透過社群運作，帶領學校團隊實踐素養課程

及教學規劃，並落實公開授課及專業回饋等活動。 

玖、 其他事項： 

一、 本局同意參與校長公假登記。 

二、 本局同意計畫學校至多另薦派1位教師公假（課務排代）偕同校長出

席。 

三、 本局同意承辦單位工作人員至多3位公假（課務排代）出席（倘活動

適逢國定例假日，得於2年內擇日補休，課務自理）。 

壹拾、 獎勵：承辦學校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

條第2項第3款第2目、「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

條第2項第3款第6目」及「新北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

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2項第2款」規定，辦理各項研習（討）會績效

優良者，跨區或全市性：校長記嘉獎1次，工作人員記嘉獎1次以3人

為限，校長部分由本局逕辦理敘獎，教師部分則授權學校依規定辦理

敘獎事宜。 

壹拾壹、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114 學年度初任校長課程及教學領導實踐社群場次表 

場次 日期 辦理地點 校長 駐區督學 

1 114年09月15日(一) 蘆洲國民中學 薛秀玉 李幼安

2 114年09月22日(一) 柑林國民小學 謝添達 李幼安

3 114年10月09日(四) 雙溪高級中學 張婷婷 李幼安

4 114年11月04日(二) 板橋國民中學 彭怡婷 蘇庭暄

5 114年11月14日(五) 中角國民小學 童新峯 張國雄

6 114年12月08日(一) 十分國民小學 吳忠霖 李幼安

7 115年01月02日(五) 大鵬國民小學 徐嘉鴻 張國雄

8 115年01月06日(二) 桃子腳國民中小學 余婌禎 魏佳瑜

9 115年02月24日(二) 和美國民小學 林雁平 李幼安

10 115年03月02日(一) 育林國民中學 馮宜欣 魏佳瑜

11 115年03月12日(四) 橫山國民小學 蔡依齡 黎美岑

12 115年03月16日(一) 石碇國民小學 許慈芬 張國雄

13 115年04月02日(四) 德拉楠實驗小學 高曉琳 張國雄

14 115年05月11日(一) 福連國民小學 王虹娟 李幼安

15 115年5月22日(五) 屈尺國民小學 張漢堯 張國雄

16 115年06月11日(四) 樟樹國際實創高級中學 林浩吉 張國雄

17 115年06月12日(五) 欽賢國民中學 郭佩華 李幼安

錢 琪蓁
螢光標示



附件 2 

編列基準表 

 

項次 內容 單位 單價 數量 小計 備註 

1 
內 聘 講 座

鐘點費 
節    

鐘點費需有授課事實，方可核

實支付，內聘講座鐘點費最高

每人每節 1,000元，外聘講座

鐘點費最高每人每節 2,000

元；授課時間為每節 50分鐘；

其連續上課 2節者為 90分鐘。

未滿者減半支給 

2 
外 聘 講 座

鐘點費 
節    

3 膳費 人/餐    

活動逾用餐時間，方可核實支

應(含共備會議及工作人員)，

每人 100元。 

4 印刷費 人    印製文宣品、手冊等 

5 雜支 式    不逾總補助經費 5% 

合計  

經費動支前應擬定實施計

畫，並依本案經費支用標準

填具經費概算表，並經學校

會計及校長核章後，始得執

行。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會計主任 校長 




